五部大論前行課程----全球網路電視直播教學

此手抄稿是記錄上課內容，難免有疏失，如有疑問或發現錯誤，請聯絡佛學會，或請示師長

攝類學 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雪歌仁波切講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/09/20

聞法動機
　　學習因果道理，目的是讓我們明白「想要什麼果就得具足什麼因，不想要什麼果就必須具足哪些因。」這是很實際的一件事。
　　我們必須好好照顧自己的一顆心。無論善也好惡也好，好人或壞人，心裡面共同都有的就是「離苦得樂的追求」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學習佛法，目的就是照顧這個離苦得樂的追求。
　　無論什麼樣的心，一定有跟它一起的「感受」存在。這是心的特色。一切的心，都有五遍行，也就是，心王有此五種特色，即受、想、思、作意、觸。因此，好的心，有五遍行，壞的心，也有五遍行，一切離苦得樂的追求，也都有此五遍行。

　　再壞的心，它的本性，還是好的。所謂「它的本性還是好的」，意思是它的本性裡，永遠存在著離苦得樂的追求。為了離苦得樂這個目標，心將永遠不停的追求下去。我經常提到，彌勒佛於《寶性論》裡說，眾生一定可以成佛，因為眾生心中離苦得樂的追求，永遠不會停止。就算眾生的心不停的犯錯，然而，終有一天，眾生一定能找到正確的離苦得樂的方法，如此一來，我們就能解脫，會成佛的。換言之，離苦得樂的追求這件事情上，存在著「成佛的能力」。

　　內心生起貪心、瞋心、嫉妒心、慢心…，無論樣壞的心，它都有追求離苦得樂的本性。因此，再壞的心，我們還是可以照顧它，因為再壞的心，還是我的心，它無時無刻地為我著想，為了我的離苦得樂在著想。這種本性，與讓我成佛的本性，都在。因此，無論多麼壞的心，我們還是可以好好接納它，深入去了解「你要的是什麼？你想的是什麼？…」，可以跟它溝通。
　　有時，我們會發脾氣、心情不好，這是離苦得樂的追求正在告訴我們：「你做的不對！你沒有照顧我，所以我就發脾氣了！」這就是我們沒有好好照顧它、沒有好好認識它的本性使然。或者說，我們沒有滿足它離苦得樂的追求，所以它會不高興、不滿足、心裡起煩惱。因此，心無論如何壞，裡面還是有好的部分（離苦得樂），從那裡接納，它自然會消滅，不會不高興或反對，也不會讓我們煩。
　　總之，重點在於，學習因果，是對我內心無明與煩惱的一種教育。無明煩惱所追求的離苦得樂，都是為我著想而做的事情，這是好事，所以我感謝它們，因為它們的追求對我也有意義，所以，我會好好幫助它們。
　　該怎麼做才好呢？取捨上，我們要認識清楚「什麼是樂因？什麼是苦因？」並正確取捨。如此一來，就能照顧到內心離苦得樂的追求，這樣子一直走下去，路就會正確；或者說，取捨正確了，成效將愈來愈大，我們也會愈來愈有成就感，於是，這條路便會順當地走下去。順當了，三大阿僧祈劫，將不再感到漫漫無邊無有盡頭了。因為在這條路上，走得愈快樂、愈順利時，三大阿僧祈劫一點兒也不久啊。因此，《入行論》精進品云：「是故悉除疲厭心  菩提心馬為乘載  轉從安樂趨安樂  心既了知何怯為」。意思是菩薩發了菩提心，以三大阿僧祈劫的時間來累積成佛的資糧。這件事看起來好像遙遠而艱辛，然而，一條快樂的路，走起來是不會辛苦的。同理，我們學習因果的道理，重點在於增長取捨上的智慧。如果我們能愈來愈正確的取捨，將會快樂而有成就感，因此，成佛，也不再覺得是那麼遙遠辛苦的一條路了。
正講
　　由於《俱舍論》是先講因，後講果，再講緣，因此，我們講述的方式也按《俱舍論》的次第進行。現在，請先看攝類學課本第４９頁。

離繫果
「離繫果，謂如諸擇滅。」P49

　　輪迴的根、執著、我執，緊緊的綁住、繫縳著我們。離開這種「繫」縳，即離繫。《三主要道》云：「四大瀑流沖激難遮止  業力繩索緊密所繫縳  隨入我執鐵網罟洞中  無明大闇周遍所蒙蔽」這裡說，我執的鐵網，十分難以開解脫身。因此，離繫，並不容易，需要最高、最微細的智慧才能離開我執的繫縳。此處的用詞是「擇滅」，意思是以觀察智慧而離開繫縳。滅，有二，一是擇滅，一是非擇滅。所謂擇滅，意指以空正見的智慧斷除執著。

　　為什麼用「擇」這個字？擇，即觀察抉擇之意，也就是「空正見」。我執像鐵網般極難斷除，因此，所運用的智慧必須強而有力，才能斷除纏結的我執鐵網。這個智慧，即是空正見、無我慧。因此，擇滅，意指「以空正見的力量來斷除我執」。

　　擇滅，與滅諦同義。滅諦，即擇滅，擇滅，必是滅諦。何時才有滅諦？見道位斷除遍計我執的時候，會產生滅諦。一般而言，道諦的道，即指見道、修道、無學道。之前的資糧道與加行道，不是道，而其中的行者，也還不能算是聖者或三寶。必須見道以上，才算真正的法寶或道諦，同理，見道以上的階段，才會有滅諦。

　　見道位，會慢慢、間接地斷除掉遍計的煩惱與所知障，因此，斷除的每一階段，就會有擇滅的出現，此時，滅諦也出現了。換言之，每斷除一個煩惱，就會得到一個滅諦、擇滅。因此，見道位，有滅諦、擇滅。修道階段，因為俱生的煩惱與所知障多到難以計數，遠比遍計的煩惱多很多。這些俱生的煩惱與所知障，全是由無始的習氣帶來的。習慣性帶來的俱生煩惱與所知障，實在太多太微細，因此，斷除上，也遠比斷除遍計煩惱來得困難，斷除的時間，極為漫長。
　　以大乘而言，斷除俱生煩惱與所知障，修道就有十地，但見道沒如此劃分。修道裡，初地會斷一種俱生煩惱，二地也會斷一種俱生煩惱，三四五…地，都是如此。因此，每一階段斷除掉某一煩惱時，就會得到一個擇滅或滅諦。也就是說，修道階段，有很多的離繫果。
　　以小乘而言，無學道階段，已斷除掉一切的煩惱，此即為圓滿的滅諦。但大乘則認為，無學道階段，不僅已斷除掉一切的煩惱，而且連所知障也全數斷除掉了，此時，才算滅諦臻至圓滿。總之，大家要明白「擇滅與滅諦」同義這一點。
　　接著，我們看一下《俱舍論》。

　　「等流似自因」，此即等流果的性相。似，乃相似的似。也就是，等流果與它的因，要相似。之前，「同類遍等流」，對照因和果的階段裡，已詳細講述過了等流果。那時，內容較詳盡，現在只講「等流似自因」這一句，內容並不那麼清楚。總之，等流果，乃同類因與遍行因的果。
　　「離繫由慧盡」，意指以智慧盡除我執的繫縳。一般而言，入空性的根本定，我們會比喻為「如虛空般」；後得階段，則比喻為「如幻化般」。你們聽過嗎？總之，虛空之中，有結嗎？沒有；有繫縳嗎？沒有。因此，了解空性時，心中整個壓力，全沒有了，心中緊緊的感覺，全部釋放開來，讓我們的心與虛空的本質一樣，沒有任何阻礙。這就是將入空性根本定比喻為虛空的意思。比如說，我們看虛空的時候，有沒有一種放鬆的感覺？有吧。因為虛空的特性，就是無阻礙，沒有任何事物能擋住它，虛空中什麼都沒有。所以說，入空性根本定的狀態，與虛空的性質，很相似。

　　曾經，有位外國人問我：「怎麼樣才是最好的relax?」我說，如虛空的根本定，就是一種最放鬆的relax。確實是如此。如虛空，代表心沒有執著、沒有被緊緊的綁住，所有的結都打開了。此處的「慧盡」，即意指「以入空性的力量，讓我們的心與空性，如水注水般地成為同一樣。」這種修行，能去除一切的結或繫。

　　我想到，很多學佛的人，愈學愈不relax，好像愈學壓力愈大，人更緊繃了。如果有一天，我們能達到如虛空般的根本定，會非常舒服的。真正來說，學佛，正是走向這條路，一條會愈走愈快樂、愈寬廣的路，一如虛空般的根本定。眼前我們若能正確學習，也會有隨順的感覺。只不過，很多人不是如此。
　　「若因彼力生  是果名士用」此為士用果的定義。士用果，字面上的意思是「士夫受用之果」。但實際上，過去的業，才是眼前受用的真正的主因。我們很容易誤以為眼前成果全是由努力而來的結果。這種因與果之間的關係，即現在的努力與後來的成果之間，就是士用果的因果關係。實際上，眼前的成果，主要還是來自過去的業，而非現在的努力。
　　「除前有為法  有為增上果」此為增上果的性相。一切的果，不可能在自己的因之前產生，此即「除前」之意。一切有為法，都是如此。（註：有為法，乃由因與果所形成，所以，果必在因後，因必在果前。）除前有為法，意思是除了它前面的因以外，其他的法，都可以說是它的增上果。比如說，增上果，它的因是「能作因」，也就是，除了自己以外的一切法，都是增上果的能作因。

　　再以火與煙為例。火是煙的能作因，但煙不是火的能作因，因為煙是火的果，它不是因。又火是不是煙的增上果？不是，火是煙的因，不是果。因此，除了火（煙的因）以外的一切法，都是煙的能作因。( 註：因，不能當果，果，不能當因。例如，煙是火的果，它不是火的能作因；火是煙的因，所以，火不是煙的增上因。) 嗯…不用講很多啦，概略了解即可。

　　「染污異熟生  餘初聖如次」這裡需要講解一下。至於「五取果唯現  二與果亦然  過現與二因  一與唯過去」，就不必講了。
　　有為法分四，此四種法與六因對照的部分，很重要。

　　有為法分四，即染污、異熟生、餘、初聖。一般而言，法，可分為輪迴之法與涅槃之法。輪迴之法，有二個重點，一是因一是果。染污，是因，異熟生，是果。涅槃的法，則從出世間見道開始才會有。初聖，意指第一剎那的見道。餘，則是染污、異熟生、初聖三者以外的一切法。

　　餘，有哪些法呢？首先，涅槃之法裡面，除了第一剎那的見道以外，其餘的見道第二剎那、第三剎那…，以及後面的修道、無學道，這些都是餘。輪迴之法裡面，主要是染污（因）與異熟生（果），這沒有錯。然而，除了這二者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法，以果來說，外在的世界、地球等，這些是增上果，但它們並不是異熟生。異熟生，必須具備四個條件，而且必須是有情心續所攝的法，因此，外在世界不是異熟生，而且也不是染污。因此，輪迴之法，除了異熟生和染污之外，還有其他的法存在。所謂「餘」，就是「除了某些之外剩下來的東西」。涅槃的法，有餘，輪迴的法，也有餘。這要法我們要懂得區分。如何區分？第一是染污和異熟生，再來是初聖，再來才是餘。這樣比較好理解。

　　要有什麼因才會變成染污？需要什麼因才會變成異熟生？染污的法，除了異熟因以外，還有哪些因？有五個因會產生染污的法。
　　為何染污不從異熟因生？若從異熟因產生，它的果，即成「無記」。我們要了解，染污，是因，不是果。因此，不能說染污從異熟因生。六因之中，扣除異熟因，其餘五個因都能形成染污的法。例如，我們心裡的煩惱、貪、瞋、癡、慢、嫉妒、無明…等等，都由這五個因而產生。

　　異熟果的法，如五蘊、我們的身體等等，它是從什麼因產生的呢？除了遍行因以外的其餘五個因會產生異熟果，也就是能作因、俱有因、相應因、同類因、異熟因都會形成異熟果，但遍行因就不行。

　　「除異熟遍二」，即排除掉異熟因與遍行因這二個法，它是針對餘（剩下來的法）來說的。「餘初聖如次」如次，即如前面的次第。先就染污來說，即排除了異熟因；就異熟生來說，則排除掉遍行因；就餘來說，則是排除異熟因與遍行因二者。所以這裡分三項來討論。「及同類餘生」意思是，先去除同類因及異熟因和遍行因的話，就會產生第四個法，即初聖，也就是「第一剎那的見道」。總之，次第是先講染污，然後異熟生，再來餘，然後初聖。
　　相應因而言，重點是心與心所。而染污、異熟生、初聖、餘這四個法，也是以心法為主，然而，一切法，都可統攝到這四個法裡面，因此，這四個法裡，也有不是心法的法。
　　「餘初聖如次  除異熟遍二  及同類餘生」，染污、異熟生、餘這三項來說，染污這個法，乃去除掉異熟因之後的其餘五因會產生染污之法；異熟生，則是除了遍行因之外的其餘五因會產生異熟生之法；餘，則去除異熟因與遍行因二者之後剩下的四因會產生餘法。第四項「及同類餘生」，則是去除前面異熟因與遍行因二者之後，再排除掉同類因，最後剩下的三因（能作因、俱有因、相應因），會形成初聖，即第一剎那的見道。
　　現在問題是：「見道，為什麼不從異熟因、遍行因、同類因產生呢？」第一，見道，不是異熟，所以它不從異熟因產生。第二，見道不是染污的，所以不從遍行因產生。第三，這裡是重點喔。現在我們指的是第一剎那的見道，它之前的因與第一剎那的見道本身，不同類，因此，它不由同類因產生。然而，第二剎那的見道，與前面第一剎那的見道，則是同類因。總之，初聖，即第一剎那的見道，它是去除異熟因、遍行因、同類因之後剩餘的三因而生。

　　「此謂心心所  餘及除相應」，這裡主要談論的重點是「心法」，而非外在的世界。因此，我們會說染污、異熟生、餘、初聖這四法，都由相應因而生。若主要從相應因而生，那麼，範圍則以心王與心所為主。否則，範圍更擴大的話，那麼，連相應因以外的因都會包括進來了。餘及除相應，如果是其他法的話，也要去除相應因，其他就沒有什麼差，就這個意思。
　　以上，果的部分，已講述完畢。現在跳到攝類學的緣。請看課本第47頁。

「二、講緣分為：1.講性相；2.講分類。

1. 能為資助，為緣之性相。

2. 分為：A.因緣 B.所緣緣 C.增上緣 D.等無間緣」
　　我們要知道，緣這個詞，有時候，意指因和緣是分開來的二個東西，都有其各自的定義或範圍，這種區分比較嚴格一點；有時候，緣，指的卻是「因即緣，緣即因。」佛經裡，會這樣子用。
　　有時候，因和緣的詞義很廣。例如，因，可分為近取因與俱生緣，所以，緣就整個包括在因裡面，此時，緣即因；那麼，因，自己本身也是因。所以，此時因的範圍很廣。一般口語常說的「因緣」，意指因緣二個都是因，但有時，又意指因緣二個都是緣，如緣起。緣起，意思是依靠緣，這個法才會存在，此時，所依靠的都是緣，因是緣，緣也是緣，如此一來，緣的範圍又很大了。
　　現在，所講的緣，範圍很廣，有因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、等無間緣。嗯…區分緣的時候，大家要清楚喔。佛經講的因緣，有時是因和緣連在一起，有時是因和緣分開來談。我們必須了解這一點，要抓得到經論真正的意思。

　　現在我們講的緣，範圍比較大。一般而言，最多就將因與緣分開而已，但現在，則是將緣分為四個，而且，因和緣，都包括在裡面。
　　「因緣，與緣同義。」一般我們用的因緣，和這裡的因緣，不一樣喔。一般講因緣，是因及緣，現在這裡的「因緣與緣同義」，乃「因的緣」，意指因和緣不分開來，是一種「又是因又是緣」的情形。例如，金子的瓶、銀子的瓶、台灣的人…等等，這個「的」字，藏文裡代表「又是A又是B」，就像金子的瓶，它既是金子也是瓶子，就這意思。又如，男的人，即「又是男又是人」。此處的因緣，也是如此。所以，因的緣，乃「既是因又是緣」的意思。
　　因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、等無間緣，藏文原文是「因的緣、所緣的緣、增上的緣、等無間的緣」，都有個「的」字，意義如上所述。加個「的」字，比較不會弄錯。直接說「因緣」而不講「因的緣」，會有點怪怪的。所以，要加「的」字。這樣子一來，因的緣，代表「又是因又是緣」，這下子，跟緣，就沒什麼差別了嘛。因為，因就是緣，緣就是因，沒有範圍大小之別。因此，因的緣與緣同義。

　　「所緣緣，謂主要能直接生起執青色現量之青色相分，為執青色現量所緣緣之性相。或謂主要能直接生起執青色現量自身之相分，為執青色現量自身所緣緣之性相。」P49
　　所緣緣，它是誰的所緣緣？是有境的心。若不是有境的心，就沒辦法說它有緣或有所緣，也不能說是它的所緣緣。因此，所緣緣，必定是「心法」的所緣緣。此處即舉「執青色之眼現量」為例。

　　執青色的眼現量（執青色之眼根識），屬心法，它是一個眼根識，它的所緣緣，是「青色」。此話怎講？執青色的眼現量，它的緣很多，有等無間緣、增上緣、所緣緣等等，換言之，執青色的眼現量，所依靠的因和緣，很多，如眼根。眼根，乃執青色之眼現量所依靠的法；當我們未張開眼睛卻很想張開眼睛的第六識，也是執青色之眼現量所依靠的法。這些，都是執青色之眼現量所依靠的緣。

　　為什麼青色是執青色之眼現量的所緣緣？如果執青色之眼現量所面對的對境是紅色的話，那麼，此眼現量就會變成「執紅色之眼現量」。同理，對境是黑色，就會變成「執黑色之眼現量」。正因為那裡有青色，所以此眼現量才會變成執青色之眼現量，換言之，因為對境是青色的法，所以，此眼現量才會變成執青色之眼現量。
　　因此，執青色之眼現量，裡面有很多特色。例如，執青色之眼現量，屬色法還是心法？它是心法；它是眼識還是耳識？它是眼識；它是根識還是意識？它是根識，所以它是是眼根識，而且，是執青色的眼根識。這些，都是執青色之眼現量的特色。
　　某甲若問某乙：「你有沒有學佛？」某乙有學佛，這是一種特色；或問：「你是不是出家了？」某乙出家了，所以這也是一種特色；又問：「你是不是四十歳以上的人？」某乙的確是四十歳以上的年紀，這也是一種特色；又問：「你懂不懂藏文？」某乙懂藏文，這也是一種特色。因此，一個人身上，可以有很多特色。然而，什麼樣的條件、標準會讓我們認定某乙是學佛的人、出家人、四十歳以上、懂藏文呢？這些標準，各各不同嘛，而且肯定不一樣。因為標準或條件不同，所以我們所認定出來的特色，也就不同了。

　　同理，執青色之眼現量，是心法，那麼，是誰讓它變成心法的呢？何種作用造成的？是等無間緣的作用之後，使得執青色之眼現量成為心法。執青色之眼現量，是意識還是根識？它是根識。那麼，它是眼根識？還是耳根識、鼻根識…等？它是眼根識。因此，這些標準或條件，是由誰來區分的呢？由「增上緣」決定。是增上緣的作用而讓執青色之眼現量成為眼根識。何謂眼根識？意指它只能接觸顏色和形狀，其他的就不行，例如聲音、香味、味道等通通不行。再者，只能接觸到顏色方面，執青色之眼根識，僅能接觸到青色，其他顏色都不行。為什麼呢？這不是眼根的問題，而是對境那裡，就只有青色存在，所以面對此對境的眼根識，就只能變成執青色的眼根識而已，其他都不行，那麼，這是誰造成的？乃對境的青色所造成的，而非眼根識之故。「所緣緣，謂主要能直接生起執青色現量之青色相分，為執青色現量所緣緣之性相。」，意思是青色變成一個「能作用者」，所以就稱之為「所緣緣」。
問：離繫果，《俱舍論》裡說「無為無因果」，所以它不是六因所生的果。這是有部的說法，那麼，上部宗也有這種講法嗎？

答：對上部宗而言，離繫果，不屬於果。因為，離繫果的續，是本來就存在的空性體性，因此，它不是有為法，不是一個真正的果。這是上部宗的講法。

問：可否請您再解釋一下何謂「不是一個真正的果」？

答：談到如來藏，就會談到心的究竟體性。心的體性，分二，一是世俗諦的體性，一是勝義諦的體性。雖然世俗諦的體性，也能解釋如來藏，然而，如來藏主要的是究竟的勝義諦的體性。如來是佛，藏是種姓，故如來藏，即成佛的種姓。那麼，我們身上的成佛的種姓，到底是什麼呢？成佛時，會有法身與色身；法身，又分為自性法身與智慧法身。那麼，將來會變成自性清淨、客塵清淨的自性法身的前續，是什麼呢？即我們身上的「究竟空性的體性」，也就是空性。此究竟的空性的體性，將來成佛時，就會變成自性清淨、客塵清淨的「自性法身」。所以，將來的滅諦，會慢慢成為「滅諦增長」，而後「滅諦堅固」，最後，「客塵清淨的自性法身」，就出現了。此客塵清淨的自性法身，不是有為法，而是空性。所謂「自性法身」，意思是自己心的體性裡本來就有的東西。既然本來就有，那麼，我們就不能說它是個「果」，不可以說它是有為法。每一位眾生心的體性上，都存在著究竟的空性體性、如來藏，這個，將來會變成自性法身，說起來，這些都是相同的一個續流。所以，如來藏，本來就有，它不是果，也不是有為法。

問：（註：問題聽不清楚。）
答：因果的標準，經論裡講的非常清楚。然而，要我們馬上解釋某人行為或其遭遇的問題屬於什麼樣的因果，則太困難，所以，平常我們都說，明確的時間地點等因果的來龍去脈，只有佛才知道。我們最好不要亂猜。但這樣講，並不代表我們要否定因果、不信因果喔。從經論中或自己平日所見與體會裡，即能增長對因果的信心，慢慢地修修修，對因果會愈來愈有感覺，如果更堅固的話，也許就能看到自己的前後世。不過，一般我們不隨便亂解釋，不然，會有犯大妄語的危險。
問：仁波切您在開始上課時，提到見道位斷除的是遍計所知障，修道位斷除的是俱生所知障，這二個所知障，是哪一個宗派講的？因為應成派主張，初地到八地斷除煩惱障，八地以上才斷除所知障，所以，這裡講的，是哪一個宗派的主張？

答：地道的部分，我們都依獅子賢菩薩的解釋。《現觀莊嚴論》最好的注釋，也是獅子賢菩薩所寫的。因此，按獅子賢菩薩的解釋，我就這樣說明。獅子賢菩薩屬瑜伽行中觀自續派。

問：上週我的問題主要是，您說要訓練心所，讓心所愈來愈善然後去影響心王，然後形成菩提心。要是這樣子的話，心王心所之間是相應因，若想改變心所，是不是必須培養善的等流？那麼，能作等流果是同類因，什麼樣子的人都可以有善心、善的等流，做為一位佛教徒，如何把「善的等流的培養」與「改變心所」、「菩提心的培養」連接起來？

答：可以從心所中的「慧心所」開始，次第上，則聞慧、思慧、修慧依次而生。智慧增上了之後，會漸漸地影響到信心。有了信心之後，勝解、欲求，也會培養起來。這些都是同類因。上回講到，聞思修的慧，都是同類因，因此，慧的堅固，也是同類因。至於，上一回你問的問題，其實很難判斷，大多是可能性的猜想罷了。我們可以去猜想，但實在無法肯定地說就是這個因所以感那個果。如果講錯了，蠻嚴重的。因此，我們大可不必莽撞地下判斷或結論。但如果你有神通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不下判斷，並不代表我們否定因果、不信因果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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